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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第三批校青年拔尖人才培养人选的
通 知

各学院（部）及有关处级单位：

根据《安徽理工大学青年拔尖人才培养工程实施暂行办法》

（校人事〔2013〕16 号）规定，学校组织开展了第三批校青年

拔尖人才培养人选遴选工作。经个人申请、所在学院（部）推

荐，学校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按照平等竞争、择优选拔的原则，

确定了易齐涛等 6名教师为学校青年拔尖人才培养人选，具体

名单如下：

地球与环境学院 易齐涛

能源与安全学院 王 磊

机械工程学院 邓海顺

化学工程学院 胡劲松

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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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绘学院 徐良骥

安徽理工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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